
 

 

 

 

 
 
 

 

 

 

 

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登记指南 

 

如非特别说明，本人所述及之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是指根据马来西亚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成立的企业。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结合了传统合伙企业与公司的特征，如拥有有限责任的优势

和在管理方面的灵活性。 

 

于马来西亚登记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您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拟使用之合伙企业

名称、拟作为合伙人之身份证明文件，例如护照或公司注册证书、以及该等人

士的住址证明文件，例如水电费单、电话费单或注册地址等。 

 

注册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需时约 14 个工作日。 

 

如果该马来西亚合伙企业拟经营之业务需要额外申请许可或牌照，应在开展业

务前申请有关许可或牌照。 

 

一、 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主要特點 

 

1. 合伙企业名称 

 

首先，合规官必须向注册处处长申请保留合伙企业拟用名称以便注

册处处长确认该名称的可用性。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名称应以

“ Perkongsian Liabiliti Terhad "或其缩写 " PLT "结尾。 

 

若名称含有某些词语可能会延长审批时间，例如 accounting （會

計）, law（法律）, consultancy（顧問）等，可能表明该有限责

任合伙企业的成立是为了从事某些专业活动或特许经营业务。如涉

及专业/特许行业， 在递交申请时应同时附上相关監管机构的批准

函。  

 

合伙企业名称的保留申请在获得批准后，将会被保留 30 天。 

 

 

 

 

 



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登记指南 

 

 

Copyright 版权所有 © Kaizen 啓源                www.kaizencpa.com  2 

 

2. 业务性质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不得用于慈善目的、非法目的或有损马来西亚公共和平、福利或良

好秩序或道德的目的。 

 

如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涉及任何专业行业，即特许会计师、辩护律师、律师

以及秘书之特许行业，应事先获得《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第一附表第三栏中指

定的理事机构的批准函。 

 

3. 注册地址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必须在马来西亚备有一个注册地址，用于接收政府及法律文书，备

存其各项法定记录册。启源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个位于马来西亚当地的注册地址用于有

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登记。 

 

4. 合伙人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应由至少 2 名自然人或法人团体组成，如从事专业/特许行

业的合伙人仅限于自然人，且该自然人应具有相关专业资格。《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对合伙人的人数没有上限，也没有要求合伙人常居于马来西亚。  

 

合伙人应购买专业赔偿保险，保险金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处处长与理事机构协商后批

准的金额。 

 

5. 合伙协议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应受限于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应以马来语

或英语编写，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名称; 

（2）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业务性质; 

（3） 各合伙人的出资额; 及 

（4） 合伙人同意成为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6. 合规官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从其合伙人或根据《公司法 2016》有资格担任秘书的人中任命至

少 1 名符合以下条件的合规官（Compliance Officer）： 

（1） 年满 18 周岁;  

（2） 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  

（3） 通常居住于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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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破产者; 及 

（5） 根据《公司法 2016》，有资格担任董事或秘书的人士。 

 

合规官在向注册处处长申请注册时，应亲身前往临近的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办公室进

行身份验证后，方可代表合伙人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提交注册申请。 

 

如果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未事先指定其合规官，所有合伙人均可被视为合规官并有权代

表该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合规官的主要职责如下： 

（1） 向注册处申请登记及变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信息; 

（2） 保存和更新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登记册和法定记录；及 

（3） 根据《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的规定展示公司名称。 

 

如合规官违反上述职责而导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受到行政处罚，该合规官个人应自行

承担所有处罚责任，除非能自证免责。 

 

二、 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注册程序 

 

第一步，名称查重。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名称可以申请预留。如申请预留的公司名称被注册处

批准，将会被予以保留 30 天，或再申请延期至 180 天。  

 

接着合规官可向注册处递交注册申请并缴纳登记费用，获得批准后注册处处长会发出注册

通知，通知中将载明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名称、注册成立日期及注册号码。该注册通知为有

限责任合伙企业登记成立的合法有效证明。如需注册证书，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向注册处提

出申请并需额外支付费用。 

 

一般情形下，假设您的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无需申请牌照或许可，整个注册程序可以

在 14 个工作日之内完成。 

 

最后，根据经营需要在马来西亚指定银行开设一个帐户。根据一些银行的要求，所有申请于

马来西亚银行开设帐户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必须安排所有授权签字人以及最少一名合伙人

亲自到马来西亚办理开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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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合规维护责任 

 

根据《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遵守的主要规定有： 

 

1. 变更登记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在注册信息发生任何更改起的 14 天内通知注册处处长。 

 

2. 保存登记册和法定记录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在其注册地址保存以下记录： 

（1） 注册通知; 

（2） 合伙人和合规官登记册; 

（3） 最近的年度申报; 

（4） 根据《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提交的任何声明; 

（5） 根据《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 2012》签发的任何证书（如有）; 

（6） 有限责任合伙协议及其任何修正案; 

（7） 有关财产抵押/质押的任何文件; 及 

（8） 任何注册处处长要求保存的其他文件。 

 

3. 会计记录的保存 

 

为真实和公平地了解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保存足以解

释其交易和财务状况的会计和其他资料，保存地点应位于注册办事处或合伙人认为合

适且已通知注册处处长的其他地方。 前述会计记录资料应保留不少于七年。 

 

根据法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账目无需审计，但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协议另有约定的

除外。 

 

4. 年度申报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应在其财政年度结束后的 90 天内向注册处处长提交一份由任何两名

合伙人签署的声明，说明该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是否有能力支付到期应偿还的债务及其

他事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第一次年度申报，应在其注册之日起的 18 个月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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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税务申报 

 

与有限公司相似，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为 24%。如出资额为 250

万令吉或以下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首 60 万令吉的应税所得可享税务优惠，以 17%的

优惠税率计算及缴纳企业所得税。 

 

合伙人在任何时侯取得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分派的利润或权利均为免税，无论是在该合

伙企业宣告派息时或之前、或是记入账目时、或是在实际支付时，该合伙人均无需纳

税。但合伙人从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取得的任何报酬、津贴和实物等均应照章纳税。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最高所得税率为 24%，而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率可高达 28%，启源

建议合伙企业及合伙人应提前做好税务筹划，以降低综合税负。 

 

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马来西亚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

申请及后续维护、税务筹划、会计审计、移民签名及知识产权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

问。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

